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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隨著生育率逐年的降低，及醫療科技的進步，人類平均餘命不斷的延長，

人口結構逐漸趨向老化，老年經濟安全議題受到重視與關切。因為老人經濟保

障不足，除造成老人貧窮外，也連帶造成社會問題，然而支付龐大巨額之退休

金，更將造成政府與納稅人的重擔，促使各國尋求退休金制度的改革1。 

國內於 84 年實施公務人員新退休制度，而勞工退休金適用之勞動基準法也

朝改革方向研擬，何種退休金制度能因應高齡化之社會趨勢，保障退休後之生

活水準，應是方案設計所重視的課題。因此，本研究乃擬由職業退休制度設計

的理論切入，評析我國公務人員退休金制度，並進行世界各國退休金制度之現

況與背景比較，從事可行性評估，俾期符合社會安全理念。 

爲進行本研究，允宜先界定問題核心，而研究指涉之幾項重要名詞，爲便

於瞭解，亦當予以說明，另有關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使用之方法，甚或研究

中所面臨之限制等，都將先予釐清，因此，乃於研究之前，先確定上述概念，

並分述如次。 

 

                                                 
1 2000年 5 月 1 日國際勞工組織（ILO）「社會安全退休金之發展與改革」報告，指出全球 90％

的工作人口，於年老時未獲得養老制度之保障，而必須面對貧窮，這些人大多處於開發中國

家；而目前先進國家係以全國歲入 10%分配於占總人口 18%的 60 歲以上人口，但仍有不足，

惟政策上業已不容許再增加（柯輝芳，民國 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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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 

 

我國公務人員退休新制，自 62 年開始研究改革，經過 22 年研議規劃完成，

自 84 年 7月 1日實施，將退撫經費完全由政府編列預算支付之恩給制，改由政

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成立退撫基金之共同提撥制，可謂重大改革。然甫

實施不久的新制，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基金管理委

員會）於 89 年 6 月辦理完竣之第一次正式財務精算結果顯示，衡量未來 50 年

基金現金流量估計，在維持目前基金提撥率 8％之情形下，公務人員將在 99 年

度首次出現收支不足，而於 115 年累計收支出現虧損（破產），已透露出基金財

務收支不平衡之嚴重警訊。部分論者2認為，我國應順應世界潮流，儘早規劃推

動公務人員退休金確定提撥制度。面對基金的財務警訊，亟需及早因應，並妥

謀改善對策，為解決我國基金財務問題，全面將退休金給付方式採行確定提撥

制是否可行？又是否是唯一選項之解決方法？頗值思考與研究。 

此外，國內文獻對公務人員退休議題，大都著重探討各國或我國退休制度

之法律層面比較分析，以我國退休制度歷經各朝代的演進，進入民國後如何從

恩給制轉變到 84 年的退撫新制之提撥制，及新舊制的比較（如林秋雲，民國 84；

陳榮宗，民國 84；曾德宜，民國 84；吳葵受，民國 89）；或著重退休態度與意

向之探討，以個人的健康、工作的態度與經濟因素來調查個人退休的意願與決

定（譚以敬，民國 81；陳淑文，民國 83）；或退休後生活的調查及人力運用層

面（廖靜芝，民國 75；何智綺，民國 83）。由於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迄今僅 8

年餘，相關探討退休基金主題較為罕有，偶有會計層面與制度設計及退休基金

                                                 
290年 3 月 1日聯合報第 6版，立法委員簡錫瑎及經建會副主委李高朝，認為勞工及軍公教人員

退休制度均應朝個人帳戶制修正，不應採取確定給付制，使全國各職業均得流通打破年資無

法帶走的難題。另參見吳聰成（民國 87），陳聽安（民國 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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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之管理與運用探討（陳慧美，民國 87；蘇書玄，民國 88；李松杰，民國 88），

有關退休金制之研究，大抵以勞工為研究對象，並僅限於對成本、會計層面的

少數研究而已（施博棋，民國 84；林妙珊，民國 87）。另有關公務人員退休金

給付制度之研究，雖有銓敘部委託王正教授，提出「公務人員退撫制度改採確

定提撥制可行性」之專題研究，自年金財務之國際潮流、退休金制度之定位與

財務結構等理論面向予以探討，惟並未針對目前外國公務員退休金制度之趨

勢，及改變我國退休金給付方式之可行性，自經濟、政治、適當生活的維持等

實務面向予以分析。有鑑於此，本研究擬從實務的觀點，自不同評估面向，進

行整體性評估，分析有關公務人員新制退休金採行確定提撥制之可行性，以補

充文獻之不足。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社會安全之考量，設計健全的退休制度，予以適切的退休老年經濟輔

導，平衡公務人員個人終生服務公職所得及基本生活需求，務使公務人員盡職

奉獻，而以其所遺之職位交與新進的人員，使國家機關汰舊引新，永維行政效

能，不僅消極地使年老力衰的公務人員，得以退休安養餘年，更可積極地引進

青年才俊之士，以發揮新陳代謝的功用，提高行政效率，退休制度從而成為調

節公務人力之重要機制。因此，何種退休金給付方式，較能提供合理數額的退

休金，予以保障與贍養，便成為周妥良善的退休制度的重要關鍵。本研究之目

的，俾發揮公務人退休制度的功能性，以期維持公務人員退休所得的適足性。

旨在探討建立確定提撥制之個人帳戶制，對解決基金財務問題之可行性，並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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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彙整國外公務員退休金制度之相關經驗，俾供未來規劃公務人員制度及訂定

相關法規的參考，以激發更多相關之研究。 

因此，本研究就有關公務人員退休金給付方式，探討相關問題如下： 

一、研究政府推動新退休制度，有關改進退撫經費籌措方式，減輕政府財政負

擔；及提高退撫所得，加強安老卹孤之改革目標，若新制退休金改完全採

行確定提撥制後，是否仍能達成該目標？ 

二、研究世界各國公務員退休金制度，採行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例證，其

實施現況及面臨困境或改革之趨勢如何？國外經驗能否在制訂退休金政策

時有所啟示？ 

三、根據幾個重要性評估面向，進行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綜合評估，以探

討何種給付方式較能維持公務人員現有權益？較能維持退休前之生活水

準？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之資料蒐集和分析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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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分析法，除就有關我國考銓制度專論或相關人事行政學、人力資源管

理書籍進行閱讀瞭解，並參考國內相關著作、專業期刊、網站訊息及統計

資料，與各國退休法令規章，作為本研究分析的基本依據，針對多數對各

國政府退休金之現況，所提出改革問題之建議與評估，由此衍生的相關問

題探討，亦可視為國外經驗的總體評估與檢討。 

二、歷史研究法，制度研究法與比較方法。比照或對照我國過去與目前，我國

與歐美先進國家或亞洲鄰近國家（如日本），及近年實行確定提撥，著有績

效而廣受世界銀行推崇之瑞士、智利、阿根廷等國家退休金制度的異同，

作為本研究之參據。 

有關調查公務人員之意向方面，鑒於一般公務人員無法深切體認確定提撥

制與確定給付制之意涵，問卷設計上亦無法經由設計簡單選項，逕依普遍調查

而探知意向。且若以深度訪談訪談法進行研究，茲因國內對公務人員退休金給

付制度鑽研之學者較為少見，而人事行政決策機關，雖有實務經驗之專家，但

此退休金改革方案涉及機關之政策考量，未便探求其真意，亦未具實益。本研

究以銓敘部委託「公務人員退撫制度改採確定提撥制可行性之研究」計畫【王

正（民國 88 年），該研究報告係從新制財務性質、定位及財務制度規劃等面向

予以分析，提出維持現行確定給付制之結論】作為各機關參考資料，而將各機

關回復意見作為探測公務人員意向之指標，而回復意見機關包括財主機關（財

政部、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監理委員會和行政院主

計處及基金管理會），以及主要人事機關（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教育部、國防部、

臺北市政府與高雄市政府），另外各人事機關亦係經彙整所屬機關（單位）所為

之函復意見，足具公務人員樣本之代表性。因此，本研究將不進行問卷調查法

或深度訪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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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探討確定提撥之應用模式時，為簡化過於複雜之計算，本研究所

建構的精算模型，著重於一般確定提撥計畫的退休金給付精算評估上，因此，

不考慮其他死亡、失能、醫療等附加給付的精算成本。 

第四節  重要名詞解釋 

 

壹、確定提撥退休年金計畫(Defined Contribution Pension Plan) 

為退休金給付之一種方式，係指雇主依退休辦法每年提撥一定數額的退休

基金，交付信託人保管運用，於僱員退休時，將屬於該僱員之退休基金（含雇

主提撥數及基金孳息），支付給僱員，雇主並不保證退休給付數額。 

貳、確定給付退休年金計畫(Defined Benefit Pension Plan) 

 係雇主承諾於僱員退休時一次支付一定數額的退休金，或退休後按（期）

支付一定數額之退休金；至於是否按月（期）提撥退休基金，則在所不問。 

參、退休撫卹基金 

84 年 7月 1日實施公務人員退撫新制，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

立退休撫卹基金支付退休金、撫卹金，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其共同

撥繳費用，按公務人員本俸加 1倍 8％至 12％之費率，政府撥繳 65％，公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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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繳付 35％；另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6條之 1第 1項規定，公務人員退撫新制

實施後之任職年資，最高採計 35 年，政府與公務人員撥繳退撫基金滿 35 年後

免再撥繳。 

肆、退休金基數內涵 

為計算公務人員退休金之單位，分為公務人員退撫新制時實施前、後 2 種

計算方式。依現行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第 44條之規定，在新制實施前年資

之退休金基數內涵，仍依 84 年 7月 1日修正施行前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6條第

2 項規定，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之月俸額及本人實物代金為準；84 年 7 月 1 日

以後年資之核給標準，依現行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6 條規定，以退休生效日在職

同等級人員之本俸加 1倍為準。 

伍、撫慰金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3條之 1規定，支領或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死亡時，另

給與遺族一次撫慰金。一次撫慰金，以其核定退休年資及其死亡時同等級之現

職人員本俸額及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6 條之規定，計算其應領之一次退休金為標

準，扣除已領之月退休金，補發其餘額，並發給相當於同等級之現職人員六個

基數之撫慰金。其無餘額者亦同。另為期照顧退休人員遺族生活，加強社會安

全保障功能，遺族為父母、配偶或未成年子女。如不領一次撫慰金時，得按原

領月退休金之半數或兼領月退休金之半數，改領月撫慰金。 

陸、退休金優惠存款（具有退撫舊制年資者，始得領取） 

目前公務人員辦理優惠存款，須符合下列三項條件：（1）依公務人員退休

法辦理退休。（2）最後在職之機關係適用行政院訂定之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

給要點之公務人員俸額標準表支薪。（3）依 84 年 7月 1日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

施行前原規定標準核發之一次退休金，及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行前之公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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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保險年資，所核發之公保養老給付，始得辦理優惠存款。退休公務人員將所

領一次退休金及公保養老給付，於退休生效後，持銓敘部核發之退休案審定函

及退休金證書，向臺灣銀行（以下簡稱臺銀）及其各地分行存款，可享受較普

通儲蓄存款優惠的利息，目前為年息 18％，屬於政策上之一種補貼措施。 

柒、其他現金給與補償金（具有退撫舊制年資者，始得領取） 

 依 68 年 1月 24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8條暨同法施行細則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其他現金給與之退休金應發給數額，授權考試院及行政院審酌

政府財政狀況及現職人員待遇與退休人員所得合理平衡等因素加以考量訂定，

由於法令規定多年均未實施，經立法院於審議於 84 年實施之公務人員退休法草

案時，作成刪除退休法該項規定之決議，並附帶決議，另定補償辦法。經考試

院會同行政院，於 84 年 10月 17日訂定公教人員退休金其他現金給與補償金發

給辦法，以為發放之依據。補償金計算標準，係依退撫新制實施前之公務人員

退休法計算其應領一次退休金之基數為補償金基數；並以退休時薪俸等級及當

年度（84 年 7月 1日以前退休，以 85 年度為基準）相同俸薪等級之本俸或年功

俸之 15％為補償金基數內涵；補償金之總額即以補償金基數乘補償金基數內涵

計算。 


